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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東海大學校友總會第十一屆第九次理事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9年 10月 17日(六) 10：00~12：30 

地點：台南市義境餐廳(701台南市東區自由路一段 61號後棟) 

主席:卓春英理事長 司儀:蘇美月秘書長 紀錄:呂閔誌秘書 

一、 報告出席人員：應到 21人，實到 16人，請假 5人。 

出席：卓春英理事長、陳允恭副理事長、楊恆輔副理事長、尤天厚副理事

長、吳錫銘常理、王智霖常理、曾啟政常理、姚靜樺理事、林泰弘理事、潘

在念理事、陳儀珊理事、李基正理事、劉美華理事、劉景文理事、曾信豪理

事、陳永祥理事 

請假：張景榮理事、蕭惠真理事、朱淑如理事、黃一彬理事、鄭哲民理事。 

列席：就友室蔡清欉主任、名譽理事長蔡清華、前台中校友會長沈金標、顧

問鄧益裕、輔導理事長黃成鋒、台南校友會葉世宗會長、蘇美月秘書長、呂

閔誌秘書、劉祥亭助理。 

二、請主席宣布會議開始 

三、唱校歌 

四、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五、主席致詞 

六、常務監事致詞 

七、輔導理事長致詞 

八、貴賓致詞 

九、報告事項 

(一)報告第八次會議決案執行情形 

(二)會務活動報告、活動預告 

(三)各委員會報告 

1.關懷母校暨活動委員會-主委：楊恆輔副理事長，副主委：王智霖常理 

2.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吳錫銘常理，副主委：姚靜華理事、李基正理事 

3.分會發展委員會-主委：陳允恭副理事長，副主委：曾信豪理事        

4.海外校友服務委員會-主委：曾家聲常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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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校友楷模聯誼委員會-主委：李基正理事 

 

(四)財務報告 

1.109年 8月收支月報表(附件一) 

   8月決算表重點：(江孟奇財務長提供) 

       1-8月累計收入 1,689,283 , 1-8月累計支出 2,397,257,總計 1-8月 -707,974 

       主要原因在於 1月捐款支出 2筆共 40萬,於去年先收入,今年支出. 

       另 1筆為 8月捐款學校老舊宿舍重建 20萬,這 3筆共計 60萬元 

       截至 8月底現金部位 29,625，活存 966,077 ，定存 6,658,000 

2.109年 8、9月發展基金請領明細(截至 109.10.12)(附件三) 

 

(五)其他事項報告： 

一、第十一屆理事職務捐繳納明細(附件二) 

二、關於總會理監事出席會議，交通費可作為捐款開立收據，係依據本會第十屆第四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通過(附件四) 

A.關於總會長 108年 12月 13日至 16日前往「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成立 30週年慶

活動」機票請領 22.8%發展基金一案，係依據本會第十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決議：「總會理監事出席會議，交通費可作為捐款開立收據。」總會長並無實際請

領費用，而是捐款予本會作為會務發展基金。遭人惡意拍照流傳，造成不必要的

誤會，特在此澄清。 

B.另外秘書長係屬行政職，108年 12月 13日至 16日前往「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成

立 30週年慶活動」機票應給予報帳請領 22.8%發展基金，然而機票報帳程序有所

延宕未能於 108學年度會計帳處理完成，已於 10月 12日行文給就友室協助專簽

補報。(公文請參考附件五) 

C.請就友室蔡主任聯繫新任會計主任，並邀請本會陳允恭副理事長、李基正理事、

蘇美月秘書長，召開會議討論未來 22.8%發展基金報帳細則。 

  (請參考 2020.09.14與就友室臨時會議第二案第二項，附件六) 

E.就友室蔡清欉主任說明： 

1.關於總會長申請馬來西亞經費補助單據於網路流傳一案，已於 10月 5日上午邀  

  請總會秘書處、就友室、會計室相關同仁，召開會議檢討、了解追蹤報帳過程。 

2.曾邀請會計室前主任黃秋月、陳允恭副理事長、蘇美月秘書長召開會議。當時黃   

  主任即表示 22.8%發展基金使用用途，只要符合校友活動或校友事務相關即可，  

  以此來看，請領馬來西亞機票是符合校友推廣活動的原則。 

3.卓總會長無實際請領費用外，也早已表明是捐款給總會作為會務發展基金。另外  

  秘書長為行政職，因此請領 22.8%合情合理。但由於此案為 108學年度的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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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中也同意繼續以專簽申報，不會讓美月秘書長權益因此而受損。 

4.108學年度 22.8%發展基金若未請領完畢，該款項將會延續至 109學年度，持續  

  作為總會推動校友服務、事務使用的專款，只是要以 109學年度的單據申報，不  

  能以 108學年度的單據申報。 

5.會議中也檢討會計行政程序如何加速，這個案子從三月第一次申報、五月第二次  

  申報到八月才退件下來。除總會秘書處處理會計業務缺乏專業經驗，也討論將學  

  校的會計行政程序簡化、精簡，以加速請款並及時撥款提供總會會務使用。 

6.總結：關於總會長前往馬來西亞機票一案，從用途、申報程序、及捐贈無實領費  

  用來看，皆符合此 22.8%發展基金申報的原理原則。 

(六)各地校友會、系友會會務報告 

 
十、討論事項 
案由一、提請討論全球東海大學校友聯誼會。 

(提案人：吳錫銘常理，附署人：卓春英理事長) 

說 明： 

一、 於 8月 4日召開第一次籌備會(會議記錄，附件七) 

二、 於 9月 22日召開全球東海大學校友聯誼會發起會議(會議記錄，附件八) 

三、 全球東海大學校友聯誼會活動海報(附件九) 

四、 於 9月 22日第七次常務理事會決議，請公關委員會吳錫銘主委提出活動預算  

表(附件十)，提至本次理事會討論。 

決 議：通過。請本會理監事踴躍報名參加。並於 11/1(日)校慶餐會舉行全球校友  

       聯誼會視訊會議。西元 2022年全球校友聯誼會確定由上海校友會史南僑會  

       長舉辦。西元 2024年希望由馬來西亞校友會舉辦，因恰逢馬來西亞校友會  

       成立 35週年慶。 

 

案由二、提請討論本會第十一屆校友楷模遴選委員名單、遴選會議日期。 

(提案人：卓春英理事長，附署人：王智霖常理) 

說  明： 

一、遴選作業流程：本會每年於十月底前公告並通知辦理校友楷模選拔作業，推薦者  

    應於每年十一月底前，填具推薦表向本會申請。校友楷模應於十二月底前遴選完 

    成並公告當選名單。 (依本會校友楷模選拔暨表揚辦法第四條之一) 

二、遴選委員任期為兩年，因此第十一屆遴選委員名單延續第十屆，名單如下。 

主委：卓春英 

委員：陳允恭、楊恆輔、尤天厚、曾家聲、許高威(歷屆校友楷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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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基正 (歷屆校友楷模代表)、吳錫銘(社會賢達代表)、蔡清欉(母校代表)。 

三、歷屆校友楷模代表許高威委員，於去年婉拒委員一職，因此需提補一名代表擔任 

    委員，經第九次常務理事會討論，提至本次理事會討論。(依本會校友楷模選拔  

    暨表揚辦法第四條第一項) 

四、請參考本會校友楷模選拔暨表揚辦法(附件十一)及推薦表(附件十二) 

決 議： 

一、此次理事會後，即刻公告第十一屆校友楷模遴選開始。 

二、提補蔡清華名譽理事長擔任委員，因此第十一屆遴選委員名單如下。 

主委：卓春英 

委員：陳允恭、楊恆輔、尤天厚、曾家聲、蔡清華、 

      李基正 (歷屆校友楷模代表)、吳錫銘(社會賢達代表)、蔡清欉(母校代表)。 

三、與本會第十一屆第十次理事會配合召開，並由陳允恭副理事長擔任召集人，會議  

    資訊如下： 

    時間：109年 12月 19日星期六 上午 9時 30分。 

    地點：東海大學創藝學院角落習齋(本會辦公室旁)。 

 

案由三、提請討論本會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第十一屆校友楷模表揚大會相 

        關事宜。 

(提案人：卓春英理事長，附署人：吳錫銘常理) 

說  明： 

一、 會員代表名冊：請各地校(系)友會於 11月 18日前，提報「團體會員代表」及

「會員代表」名單。(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十三條) 

二、 會費繳納：請各地校(系)友會於 12月 18日前，依據所提報會員代表人數繳

費。(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三十條之一) 

       請參考附件十三 108、109年度各地校(系)友會會費繳納明細 

 三、以下事項提請討論： 

(一)會議日期：於 9月 22日第七次常務理事會討論，建議於 110年 1月 9日或 

    16日召開。 

(二)會議地點：提請討論。 

(三)選務委員會：本會為辦理、監事之選舉，得設選務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七 

人，由理事長就候選人以外之會員或會員代表中提名，經理事會同意後聘 

任之，辦理審查候選人資格及其他有關選務工作。提請討論選務委員名  

單。 (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十五條之二) 

     (四)工作小組：提請討論。 

(五)年報：去年採以 CD形式發送，提請討論是否今年也採 CD方式發放年報。 

(六)年會會議費：是否比照往年收取新台幣六百元整。 

四、請參考本會組織章程(附件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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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定 110年 1月 16日於東海大學校內召開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請就友  

    室協助借用合適場地，建議借用東海大學人文大樓茂榜廳。 

二、選務委員會由黃成鋒輔導理事長擔任召集人，邀請歷屆理事長擔任委員。 

    名單：卓春英、黃成鋒、蔡清華、陳宇嘉、袁祝平、陳允恭。 

三、工作小組由活動委員會主委楊恆輔擔任負責人，負責統籌此次會員代表大  

    會，並由本會秘書處協助辦理。 

四、此次年報建議以隨身碟形式，提供給參加年會校友觀看。 

五、此次會議出席餐費，每人自新台幣六佰元調至新台幣一仟元整。 

 

案由四、提請討論校友會館改建事宜。 

(提案人：卓春英理事長，附署人：曾啟政常理) 

說  明： 

    一、請參考董事長夫人賴兆貞來信(附件十五)。   

    三、於 9月 22日第七次常務理事會決議，請就友室蔡主任聯繫總務處，由總務

處發函請本會派出代表參加整修小組會議，並推派本會李基正理事代表。 

決  議：通過。 

 

案由五、提請討論螞蟻雄兵築巢計畫。 

(提案人：卓春英理事長，附署人：尤天厚副理事長) 

說  明： 

      期望於會員代表大會時，達到兩百塊磚，於 9月 22日第七次常務理事會決  

      議，請各地校友會協助認捐以達到兩百塊磚的目標，提至本次理事會討論。 

      (最新認磚清單如附件十六) 

決  議：通過。  

案由六 、提請討論下一次理事會召開時間。 

決  議：與第十一屆校友楷模遴選會議配合召開，時間地點如下。 

        時間：109年 12月 19日星期六 中午 12時  

        地點：東海大學創藝學院角落習齋(本會辦公室旁) 

十一、臨時動議 
動議一、提請討論總會理監事出席會議，以交通費開立捐款收據，並請領  

        22.8%發展基金。 

(動議人：卓春英理事長，附議：全體理事) 

決  議：總會理監事出席會議，交通費可作為捐款開立收據，但不以交通費  

        單據請領 22.8%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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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自由發言 

十三、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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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告第七次會議決案執行情形 

中華民國東海大學校友總會第十一屆第八次理事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9年 7月 11日(六) 14：30~17：30 

地點：新北市板橋區蘇杭餐廳板橋環球店 2樓包廂 

(新北市縣民大道二段七號二樓-板橋火車站二樓環球購物中心) 

主席:卓春英理事長 司儀:蘇美月秘書長 紀錄:呂閔誌秘書 

一、 報告出席人員：應到 21人，實到 13人，請假 8人。 

出席：卓春英理事長、陳允恭副理事長、楊恆輔副理事長、吳錫銘常理、李基正、王智霖  

      常理、姚靜樺、劉景文、黃一彬、林泰弘、朱淑如、鄭哲民、張景榮 

請假：尤天厚副理事長、陳永祥、劉美華、曾啟政常理、曾信豪、陳儀珊、潘在念、蕭惠珊 

列席：黃成鋒輔導理事長、蔡清華名譽理事長、陳宇嘉名譽理事長、鄧益裕顧問、蔡清    

      欉主任、台南校友會葉世宗會長、蘇美月秘書長、江孟奇財務長、呂閔誌秘書 

二~九(略) 

十、提案與決議 

案由一、提請討論校友楷模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尤天厚副理事長，附署人：卓春英理事長) 

說   明： 

    一、附件為第五次理事會議通過項目之明確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二、新增一項：校友楷模當選人，若涉嫌違法之情事，經有權機關查證屬實  

        或經法院判決確定者，本會應撤銷其校友楷模當選資格。 

    三、經第六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決議授權法律顧問尤天厚副理事長  

        做最後的文字修正後，提至本次理事會議討論。 

決  議：通過。並建議遴選委員會召開前，將候選人名單提供給理監事，審   

        查被推薦之校友是否具候選人資格。 

執行情況：詳情請見本次理事會案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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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提請討論舉辦畢業生職涯就業講座暨就業媒合。(附件三 p14) 

(提案人：卓春英理事長，附署人：曾啟政常務理事) 

說  明： 

   一、因疫情影響，就業市場受到嚴重衝擊，今年應屆畢業生將面臨比以往 

       更大的就業困難。 

   二、未來亦可結合校友資源辦理院職涯輔導課程。 

   三、經第六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決議： 

       1.請各地校友會六月底前提供校友企業職缺。 

       2.就業講座預計於 9月後辦理，提至本次理事會議討論。 

決  議： 

       1.校友企業職缺提供給就友室公告。 

       2.校友講座部分請就友室先行做調查規劃，擬下次再進行討論。 

執行情況：執行中。 

 

案由三、提請討論中研院院士座談及餐會。  

(提案人：陳允恭副理事長，附署人：吳錫銘常務理事)  

說 明： 

   一、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原訂於2020年7月舉行之第34次院士會議暨第33屆 

    院士選舉將延期至2021年舉辦。 

   二、經第六次常務理監會議討論，決議： 

     1.延期至明年再討論舉辦。  

     2.今年可考慮邀請國內中研院院士。例：前副總統陳建仁、前教育部長杜  

       正勝、蕭新煌。 

決 議：通過。確定邀請前教育部長杜正勝來演講，請就友室與台中校友會共同討   

       論辦理。 

執行情況：執行中。 

 

案由四、提請討論全球校友聯誼會。 

(提案人：卓春英理事長，附署人：楊恆輔副理事長) 

說  明：經第六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決議配合母校校慶，視疫情以實名  

        制或視訊方式舉辦。 

決  議：由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吳錫銘常理負責辦理，配合母校校慶活動規劃，  

        於 11/1(日)晚上校友餐會，舉辦全球校友聯誼會。並提供現場直播給無 

        法到場參加之校友。 

執行情況：詳情請見本次理事會案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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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提請討論今年教師節是否辦理退休老師一日遊。 

 (提案人：楊恆輔副理事長，附署人：王智霖常務理事) 

說  明：僅訂於 9月 26日(六)教師節前夕舉辦，徵詢各地校友會協助辦理。經第 

        六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同意辦理並提至本次理事會議討論。 

決  議：由桃園校友會承辦，並訂於 9月 19日(六)舉辦。 

執行情況：執行完畢。 

 

案由六、針對已無運作之分會，總會是否還要下撥會員。 

(提案人：王智霖常務理事，附署人：楊恆輔副理事長) 

說  明： 

   方式一、將無運作的分會會員集中，邀請到總會 line聯誼群組做統一的聯繫   

   與活動的通知。 

   方式二、將無運作的分會會員重新分配，分配至其他運作狀況良好之分會。 

決 議： 

1.經討論決議採取方式一。 

2.請就友室協助通知各地校友會的活動資訊予校友，以利校友會招收更多新 

會員。 

執行情況：執行完畢。 

 

案由七、提請討論下一次理事會召開時間。 

(提案人：卓春英理事長，附署人：李基正理事) 

決  議：結合 10月 17日(六)校友楷模分享會-台南場，假台南校友會館(義境餐  

        廳)召開下一次理事會。 

執行情況：執行完畢。 

 

十一、臨時動議 
動議一、提請討論校友會館整修案。 

(動議人：卓春英理事長，附議人：李基正理事) 

說  明：校友會館整修規劃將校友會館一樓 ATM拆掉之空間，連通舊總  

        會辦公室，形成一個 L型的空間，提供給總會作為未來的辦公  

        空間。 

決  議：期望整修小組規劃 20坪左右空間，提供給總會辦公使用，並將  

        正式發函給母校表達此訴求。 

執行情況：詳情請見本次理事會案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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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議二、建請各地校友會活動盡量與主日禮拜時間(星期日)錯開，以利更多基督  

        徒校友參加校友會活動。 

                            (動議人：卓春英理事長，附議人：吳錫銘常理) 

說 明：林秉彬董事提出由校友總會起帶頭作用，成為各地校友會之楷模，儘量將 

       校友會活動與主日禮拜時間(星期日)錯開，以利更多基督徒校友踴躍參加 

       各地校友會活動。（註：此案若蒙通過，列入會議記錄，影響深遠長久！ 

       不單是本屆而已） 

決 議：通過。 

執行情況：執行完畢。 

十二、自由發言 

十三、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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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8月~10月份會務活動報告 

日期 活 動 內 容 出席者 

8/4(二) 2020第一屆全球東海大學校友聯誼會討論會 吳錫銘、楊恆輔、曾信豪、

陳永祥、王智霖、李基正、

蔡清華、羅文良、蔡宏毅、

邱閱南、劉美華、蔡清欉、

蔡家幸、呂閔誌、陳文旭、

黃成鋒、黃正聰、鄧益裕、

王朝明、黎麗華 

9/14(一) 東海大學校友總會與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

臨時會議 

卓春英、李基正、劉美華、

黃正聰、蔡清欉、莊崇賢、

呂閔誌 

9/19(六) 關懷退休教師一日遊 吳錫銘、羅文良、劉美華、

蔡湘龍、楊恆輔、邱閱南、

曾信豪、陳楨玟、程映祥、

卓春英、陳允恭、姚靜樺、

呂閔誌、退休師長共 67位。 

9/22(二) 全球東海大學校友聯誼會發起會議 出席： 

卓春英、吳錫銘、湛聿晃、

陳允恭、楊恆輔、王智霖、

黃正聰 

視訊： 

戴翌軒、倪漢忠、尚摩西、

陳家榮、梁靜嫻、宋敏怡、

鄧益裕 

列席： 

蔡清欉、蔡家幸、陳仕偉、

呂閔誌、羅文良 

9/22(二) 第七次常務理事會議 卓春英、陳允恭、楊恆輔、

吳錫銘、王智霖、曾啟政、 

李正賢、呂閔誌 

10/5(一) 會計報帳程序會議 就友室：蔡清欉、蔡家幸、   

        陳仕偉、林姿菁、 

會計室：孫國峰、陳家惠 

校友總會：蘇美月 

          李正賢、呂閔誌 

 109年 10、11月份活動預告 

日期 活 動 內 容 辦理單位 

10/17(六) 與校友楷模有約--台南場：專業領域經驗分

享 

主辦單位：東海大學校友總會 

承辦單位：台南市東海大學校

友會、高雄市東海大學校友會 

11/1(日)~11/3(二) 東海大學 65週年校慶系列活動暨全球校友

聯誼會活動 

東海大學校友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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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8 月收支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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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屆理監事職務捐(2020.10.15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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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8、9 月發展基金請領明細(截至 109.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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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東海大學校友總會第十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6年 8月 19日(六)10：30~12：30 

地 點：高雄大八飯店博愛店(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486號/捷運巨蛋站 4號出口) 

主 席：黃成鋒理事長 司儀:鄧益裕副秘書長 紀錄:吳昕容主任秘書、徐韡紜秘書 

 

一、報告出席人員：理事應到 21人，實到 11人，監事應到 5人，實到 1人。 

理 事：黃成鋒、卓春英、李基正、楊恆輔、尤天厚、李文祝、蔡湘龍、王朝明、  

          陳儀珊、周鴻仁、林誠志。 

請 假：陳和興、吳爾夫、吳芳銘、蔡志峰、張平康、謝長奇、曾啟政、李守正、 

       雷新峰、洪振峰。 

監 事：劉美華。 

請 假：李俊宏、林儀婷、詹益源、施維真。 

列    席：李福登名譽理事長、邱吉田顧問、許高威顧問、周瑛琪教授、劉懿履公關

社資副主委、鄧益裕副秘書長、鍾芳棋副秘書長、吳昕容主任秘書、徐韡紜秘書、高

雄校友會李建和學長、高雄校友會陳淑幸學姐、高雄校友會薛瑀臻學姐、高雄校友會

黃婉玲學姐。 

二、請主席宣布會議開始 

三、唱校歌 

四、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五、主席致詞-黃成鋒理事長 

大家好，歡迎大家出席第十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今天同時也是高雄校友會迎新

活動。目前我擔任理事長任期已過 4分之 1，任內期待活化東海，現在面對母校招生

嚴峻的挑戰，希望搶救東海，盡校友力量，幫東海公關形象向上提升，達到更好的成

效。現階段採訪東海心人物，包含校友楷模及理監事，藉此加強東海對高中生或學生

家長的吸引力，凝聚優秀校友資源。在座各位都是東海菁英校友，希望大家共同努

力，今年適逢舉辦 2017校慶東海人嘉年華活動，希望把東海校友會做大，把校友資

源活化，必能協助母校突破困境，謝謝。 

六、常務監事致詞-劉美華常務監事 

大家好，我看到總會長帶領理監事，並持續組織各委員會團隊，大家都非常積極努力

推動各項事務，學校對總會期待很大，我想在總會理監事及各委員會團隊積極努力

下，必能再創光榮前景，謝謝！ 

七、輔導理事長致詞-略 

八、貴賓致詞-略 

九、會務報告 

1.報告上次會議決案執行情形(p8~p12) 

2.會務活動報告(p12~p16)、活動預告(p6~p8) 

3.各委員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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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財務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卓春英報告:大家好: 財務管理委員會於 3/29已於高雄

召開第一次會議，討論有關活化財務議題，討論後決議，不建議將資金放風險性的投

資，決議議題擱置，延後再議。 

(2)公關及社會資源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劉懿履報告:大家好，公關及社會資源委員會

討論，東海大學校友總會秉持「關懷母校立場」，及面對母校嚴峻招生挑戰環境，提

出 1.幫助清寒生(100名)、2.支持母校雙聯學位計畫(50名)及 3.落實師友制，計畫

向校友及其企業界募 750萬元「助學金」，助清寒生成長及全力支持母校特色招生，

達成多贏。並承「師友」制精神，計畫召募 100位「生涯導師」(以〝一對一〞為原

則，捐款者優先，或由熱心的學長、姐擔任)，需參加錄取生說明會，與受助生相互

交流認識，接續在學年(期)裡，藉由「生涯導師」生命故事啟發與關懷陪伴，實質影

響受助生價值觀，同時扮演好"愛心爸、媽"角色，讓受助生釋懷，建立信任感與自信

心，學會〝感恩〞，成為影響他(她)一生最重要的貴人，開啟〝善〞的循環，有朝一

日，他(她)也能幫助別人。 

(3)關懷母校委員會主任委員-劉美華報告:大家好，關懷母校委員會以關懷母校師長

為工作主軸，幫忙母校招生事宜，未來工作計畫預計成立師友制推動小組及校園規劃

關懷小組，希望能達到更好的成效。 

(4)分會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和興(略) 

(5)活動委員會主任委員-楊恆輔報告:大家好，活動委員會積極推動 2017校慶東海人

嘉年華活動，目前規劃於 8/18拜訪彰化校友會、8/19拜訪高雄校友會、9/2拜訪台

北校友會，並於 9/16由主委召開籌備會議日期，北中南會議後，於 9/16召開最後工

作進度報告會議。(討論 1.各小組工作進度報告。2.各校、系友會動員出席返校情況

(第一次報告)，9/16全面啟動報名機制，擬請各校、系友會廣邀校友報名參加。3.東

海人嘉年華活動地點場勘並討論，地點:暫定台中母校第二教學區(地點待後續通

知)，討論工作進度及執行結果。歡迎大家共襄盛舉。   

(6)資訊管理暨編輯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邱吉田報告:大家好，資訊管理暨編輯委員會

目前設置新網頁是符合智慧型手機應用，預計 9月初正式上線，提供海內外校友共同

運用，凝聚校友向心力，行銷東海，效益會更大。 

(7)校友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吳芳銘報告: (略) 

(8)海外校友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爾夫報告: (略) 

(9)校友楷模聯誼會主任委員-李基正報告:大家好，校友楷模聯誼會積極活化，4/30

台北場及 7/9台中場活動都圓滿成功，並將報導刊登 47期東海人季刊，預計

12/16(六)於高雄辦理談話會，歡迎共襄盛舉，透過校友楷模經驗分享，凝結校友資

源，讓氣氛溫馨融洽。 

(10)歷屆校友總會會長聯誼會主任委員-袁祝平報告: (略) 

(11)會務及會員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謝長奇報告: (略) 

(12)路思義合唱家關懷委員會主任委員-袁祝平報告: (略)  

4.財務長報告-何進村報告 (p17-19) 

5.就友室與校友會聯繫報告 

6.各區校友會、系友會會務報告 

十、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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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為有效支持母校招生計畫並幫助經濟弱勢學生，提請討論「東海大學校友總

會師友陪伴成長獎助學金實施辦法(草案)」。(附件壹 P20~P29)                      

                                     (提案人:黃成鋒，附署人：王朝明) 

說  明:面對母校嚴峻招生挑戰環境，本會提出以下方案，支持校方對學生招生的提

案，達成三贏。 

1.幫助弱勢清寒學生。 

2.支持母校所提雙聯學位計畫。 

3.實踐落實師友制。 

茲訂定「東海大學校友總會師友陪伴成長獎助學金實施辦法(草案)」先實行一年，請

詳見附件壹 P18~P28，提交本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議決。                        

決  議:通過。緣起中文系謝同學 7/21於打工返回家的途中不幸遇禍身亡，消息傳來

格外令人震驚難過與不捨。許多校友關心，並提供募款及幫助，由社資會劉懿履副主

委訂定「東海大學校友總會師友陪伴成長獎助學金實施辦法(草案)」，幫助弱勢清寒

學生。支持母校雙聯學位計畫。實踐落實師友制。達成三贏。建議由總會先實施，各

校(系)友會配合，與學校永續發展助學金計畫和雙聯學位計畫相輔相成，拔肩及扶弱

同時進行，不但協助母校招生，也能達成極大效益。 

 

案由二、提請討論總會理監事、各校(系)友會代表，出席校友會各式會議會務相關活    

        動後(含代表總會出席國內外會議)可依票根提供給總會秘書處開立捐款證明  

        以玆利用，提請討論案。 

                                      (提案人:黃成鋒，附署人：卓春英) 

說  明:考量外地各校友會代表出席理監事會，及理監事代表總會出席國內外會議，  

       交通費可當作捐款開立收據，以利抵稅專用，提交本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議  

       決。 

決  議:通過。交通費可當作捐款開立收據。因外地各校友會代表及理監事代表總會  

       出席會議，交通費龐大，開立捐款收據抵稅，是一種鼓勵。 

 

案由三、提請討論張平康校友謝辭理事，改聘顧問，請討論由候補理事排序三林泰弘   

        校友遞補理事職務案。      

(提案人:黃成鋒，附署人：王朝明) 

說  明:原理事張平康校友婉辭總會理事職務，擬聘候補理事排序三林泰弘校友遞補  

       理事職務，提交本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議決。 

決  議:通過。張平康校友轉聘僱問，並邀請候補理事林泰弘校友出席第十屆第五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          

 

十一、臨時動議 

動議一、提請討論邀請，目前無擔任總會理監事職務之各校(系)友會長擔任總會榮譽

理事，並共同參與總會嘉年華籌備會討論案。 

                                     (提案人:楊恆輔，附署人：吳爾夫) 

說  明:邀請各校(系)友會長擔任榮譽理事身份參與總會嘉年華籌備會，提交本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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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事聯席會議議決。 

決  議:通過。邀請未擔任理監事及未加入總會的各地校(系)友會長，擔任榮譽理事  

       一職，參與總會嘉年華籌備會。 

 

動議二、提請討論學生會蘊釀反勞作制度，擬邀請理監事代表數人與學生會代表談話   

        溝通討論案。   

        （提案人：黃成鋒，附署人：卓春英） 

說  明：關於學生會蘊釀反勞作制度，透過媒體有損校譽，挑戰東海傳統價值，擬邀  

        請理監事代表數人與學生會代表談話溝通，提交本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議決。 

決  議：通過。學生會蘊釀反勞作制度，學長姐無法接受東海勞作精神被學生不成熟 

        想法造成校譽負面形象，由總會長邀請理監事代表與學生會代表溝通。 

 

動議三、擬籌辦東海快閃活動，結合 2017校慶東海人嘉年華活動討論案。                    

（提案人：黃成鋒，附署人：楊恆輔） 

說  明：為有效行銷東海，擬策畫 10/28在東海嘉年華活動中安排快閃活動，藉此廣  

        傳東海良好形象，提交本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議決。 

決  議：通過。 

 

十二、自由發言 

十三、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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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票報帳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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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據   

Receipt 

茲收到 

東海大學     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三十週年慶活動交通費用 NT.12,500                       

新 臺 幣 壹 萬 貳 仟 伍 佰 元 整 。 

 

 

此據 

 
具領人(Name)：  

 
身份證字號(ID Number)： 
 
or 護照號碼(Passport Number)： 

 
住址(Address)：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0 月     日 

--------------------------------------------------- 

個人資料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東海大學為給付報酬等費用之目的，於本收據蒐集之個人資料(類別：C001、C003、C068)，僅供本校存續期間及地區
內進行必要之會計帳務處理及利用，並與您進行帳務資料之聯繫。以上欄位為必要欄位，如您未完成填寫將無法完成
報稅作業。您得依個人資料保護法第 3條就您的個人資料行使當事人權利，行使方式請洽本校會計室(電話：04-
2359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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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9.14 東海大學校友總會與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臨時會議 

時間：中華民國 109年 9月 14日 (星期一) 中午 12:00 

地點：東海大學校友總會辦公室(創藝學院 C117) 

主席：卓春英理事長 

紀錄：呂閔誌 

出席人員： 

卓春英理事長、李基正理事、劉美華理事、黃正聰顧問、就友室蔡清欉主任、就友室

莊崇賢、呂閔誌秘書 

壹、主席致詞(略) 

貳、討論事項 

一、關於東海大學校友會館整修規劃校友總會辦公空間，請就友室蔡主任聯繫總務   

    處，由總務處發函請本會派出代表參加整修小組會議，並由本會李基正理事代表 

    列席。 

 

二、關於東海大學校友會館 22.8%發展基金。 

    (一)請就友室蔡主任邀請本會李正賢副秘書長、李基正理事，以及相關行政同仁  

        召開會議，討論如何加速 22.8%發展基金報帳流程。 

    (二)請就友室蔡主任聯繫現任會計主任，並邀請本會陳允恭副理事長、李基正理   

        事、蘇美月秘書長(或由李正賢副秘書長代表)，召開會議討論未來 22.8%發  

        展基金報帳細則。 

    (三)關於本會黃成鋒前會長任內，曾於學校會計 7月 31日關帳後，以就友室  

        專案上簽的方式，逾期補報。若有此例可循，是否本次逾期之馬來西亞機   

        票，也能以此方式補報。  

散會：下午 1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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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第一屆全球東海大學校友聯誼會討論會】會議記錄 

時間：109年 8月 4日(星期二)14:30-16:30 

地點： C114會議室(校友總會辦公室 C117旁 • 創藝學院內) 

主席：吳錫銘(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                         紀錄：呂閔誌總會秘書、羅文良 

出席人員：吳錫銘、楊恆輔、曾信豪、陳永祥、王智霖、李基正、蔡清華、羅文良、蔡宏毅、邱閱

南、劉美華、蔡清欉主任、蔡家幸、呂閔誌、陳文旭、黃成鋒、黃正聰、鄧益裕、王朝

明、黎麗華 

一、主席致詞：(略) 

二、討論議題： 

(一)校友提議：11/1(周日)如改為 10/31(周六)，則方便各地校友來參加。11/1(周日)會影響做禮  

    拜、晚間回家太晚，影響周一上班⋯。 

決 議：校慶餐會是由母校主辦，尊重母校的決定，配合母校原來的校慶規劃安排活動，並請校友室 

       提供詳細校慶規劃行程。且於 11/1(日)活動以前，也邀請各國校友會幹部召開一次視訊會 

       議，決定下一屆主辦的各國校友會。 

(二)全球校友聯誼大會(餐會)與校慶活動的配合? 場地由校友室安排。 

決 議：同案由一決議。 

(三)參加校友名單交由校友室匯整，並請校友室提供補充全球校友會名單，我們來聯絡。 

決 議：通過。 

(四)活動一致的名稱、中英文內容。英文名字前宜加上 GLOBAL全球性。 

決 議：建議活動名稱定為《2020 第一屆全球東海大學校友聯誼會》，英文名稱再請專家翻譯。 

       並提案請各國校友會討論。 

(五)簡案、組織討論。(附件一 p3-4) 

決 議：通過，並提至校友總會理事會討論。 

(六)會場視訊設備的討論。(含疫情因應)(附件二 p5-6) 

決 議：提供給母校參考，配合母校安排。 

(七)往後 3年的各國主辦校友會? 

決 議：同案由一決議，或提至「全球東海大學校友聯誼會」群組討論。 

(八)可以同步設計開發全球年會的帽子、polo杉或週邊紀念品等等，運作與經費? 送禮自用兩相 

    宜。是否請校友徐鴻焕協辦? 要注意品質。 

決 議：配合母校設計開發 65 週年校慶紀念品，不另外處理、分散力量。 

(九)可以設計全球校友會的 LOGO 活動 LOGO，這會是非常棒的東海 ICON行銷。(彦霖學長志願協助) 

決 議：暫為保留，作為參考。  

(十)是否要成立 FB粉專與社團，以便後續校友聯絡? (彥霖學長支援)  

決 議：暫為保留。 

(十一)益裕學長提議:舉辦路跑活動，配合母校綜合大樓募款?(益裕學長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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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臨時動議： 

(一)校友們提議辦理「全球東海大學校友聯誼會」套裝行程，可搭配母校既有的活動，安排如下行

程：10/31 晚上-接風宴、11/1 下午-傑出校友表揚、晚上-校慶餐會、11/2 早上-運動會繞場、

校園導覽、下午「全球東海大學校友聯誼會」會議…等、11/3 之後可安排景點旅遊或企業參訪

等。 

決議：通過。 

 

(二)「全球東海大學校友聯誼會」活動套裝行程規劃。 

決議：提至群組中討論。 

 

(三)提請討論此次活動的經費來源。 

決議：提至校友總會理事會議討論。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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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第一屆全球東海大學校友聯誼會活動簡案 
一、宗旨 

強化全球東海大學校友的聯繫，透過一年一度的全球東海大學校友聯誼會活動，團結全球校友、

關懷母校、協助學弟妹，幫助母校的發展。 

 

二、運作模式 

1.固定每年舉辦，事先也需周密規劃，因為是國際活動，1年前即應規畫安排，並討論定案往後 3

年舉辦的國家。 

2.今年在台灣第一次舉辦，總會配合東海大學 109 年 11 月 1 日(週日)校慶一起舉辦晚餐聯誼活

動，因疫情關係，可配合以視訊方式進行。需要安排專業廠商，來裝置並運作優良精密的視訊

設備。 

3.董事長、校長、貴賓、主席、顧問團、各國各區校友會進場，採走紅毯模式。 

 

三、辦理單位 

主辦：東海大學校友總會‧全球各國各區校友會 

協辦：東海大學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 

 

四、組織分工 

1.校友總會公關委員會承接今年度的全球東海大學校友聯誼會活動，國際、台灣的工作比較繁多。

總會公關委員會也是總會固定常設的委員會，工作也將不斷持續下去。 

2.聯誼會由各國各區校友會主辦時，主席由各國各區校友會長擔任，中華民國校友總會仍全力協

助協辦。此項由卓春英總會長、黃成鋒輔導總會長提出來的有意義、團結全球校友的聯誼會活

動，將永續推展下去。  

3.歡迎各位校友一起來規劃、推展這一個團結全球校友、關懷母校、愛護學弟妹的義舉！歡迎總

會理監事來擔任公關委員，其他校友、東海之友則可擔任顧問、志工人員。 

4.依照目前東海既有全球各區校友會組織來聯絡，若有需要協助的部份再請就友室來協助。各國

各區校友會聯絡組所聯絡的結果，交給就友室彙整。也請大家集思廣益。 

5.今年度組織分工 

  (1)主席（總會長）：卓春英 

(2)顧問團：李福登‧蔡啟清‧黃成鋒‧鄧益裕‧陳宇嘉‧袁祝平‧蔡清華‧潘兆民‧蔡清

欉…等 

  (3)主任委員（召集人）：吳錫銘 

  (4)公關委員會：各國校友會聯絡組、各地校友需求訪談組、會場總控組、財務組、現場招待

組、總務組、秘書組，與媒體關係組、會員關懷組、產官學校友聯絡組、資訊活動直播組

（劉國全建議）等。 

6.以後各國東海校友會辦理時，由各國東海校友會主辦，東海校友室與中華民國東海校友總會協

辦。 

 

五、組織架構 

依民主社會尊重每一個公民的原則，本活動組織架構的層級都是平等的，只有職務上的專責不

同，除了尊重主席與顧問團外，沒有上下層級之分，尊重每一位志工伙伴。（參見下頁組織架構圖），

敬請各位志工自願認領工作，互相尊重，集思廣益，協調建立共識，共同把全球聯誼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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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東海大學校友聯誼會發起會議】會 議 紀 錄 

一、時間：109 年 9 月 22 日（星期二）15：00 - 17：00 

二、地點：角落習齋（創藝學院內·校友總會辦公室 C117 旁） 

主席：卓春英(台灣校友總會長)  

召集人/司儀:吳錫銘(日本校友會會長)                        紀錄:呂閔誌(台灣校友總會秘書) 

出席： 

  卓春英（台灣校友總會長）、吳錫銘（台灣校友總會常務理事‧日本校友會會長）、湛聿晃（中東

校友會籌備代表）、陳允恭（台灣校友副總會長)、楊恆輔（台灣校友副總會長)、王智霖（台灣校

友總會常務理事）、黃正聰（台灣校友總會顧問） 

視訊： 

  戴翌軒（英國校友會籌備代表）、倪漢忠（馬來西亞校友會會長）、尚摩西（美國芝加哥校友會前

會長）、陳家榮（澳洲校友會籌備代表）、梁靜嫻（香港校友會會長）、宋敏怡（香港校友會副會

長）、鄧益裕（台灣校友總會顧問） 

列席： 

  就友室蔡清欉主任、蔡家幸副主任、陳仕偉組長、呂閔誌總會秘書、羅文良(和平會副執行長) 

三、主席致詞： 

四、討論事項： 

案由一、成立全球東海大學校友聯誼會。 

說 明：為強化全球東海大學校友的聯誼、團結全球校友、關懷母校、協助學弟妹、幫助母校校

務   

        發展，故成立本「全球東海大學校友聯誼會」。 

        本「全球東海大學校友聯誼會」純屬聯誼性質，亦不向任何國際、國內政府立案登記。 

        請參考「全球東海大學校友聯誼會發起函」，附件 1。 

決  議：通過。 

案由二、「全球東海大學校友聯誼會」計畫草案。 

說 明：參見附件 2。 

決  議：通過。 

案由三、討論「全球東海大學校友聯誼會」各國各區輪辦順序。 

說 明：台灣校友總會為本聯誼會發起的提出者，願意主辦第一屆 2020 年「全球東海大學校友聯誼  

       會」，初步規劃行程如後。惟為延續校友聯誼，以增進情感交流，建請由各地區校友會輪流  

       主辦。 

       10/31 晚上-接風宴(校內校長公館對面的招待所·採用外燴)。 

       11/1  下午-傑出校友表揚(路思義教堂)，晩上-校慶餐會(天幕風雨球場)。 

       11/2  早上-運動會繞場、校園導覽，下午「全球東海大學校友聯誼會」會議。 

       11/3  早上-國定古蹟霧峰林家花園參訪，中午-阿罩霧食堂用簡餐，下午-日月潭涵碧樓、 

             玄奘寺、慈恩塔、鄒族紀念館…等旅遊。 

決 議： 

     1.聯誼會以雙年會方式辦理，2020 年由台灣校友總會主辦，2022、2024 輪由各區主辦，待各

國各區校友會召開理監事會決議後，再提至下一次全球校友聯誼籌備會討論。 

     2.其中原 65週年校慶安排 10/31晚上接風宴，已決定延至明年度校慶舉辦，今年度取消。 

 

案由四、推選 2020～2022 年「全球東海大學校友聯誼會」總聯絡人 1 名、聯絡人 2名。 

說 明：以推選各國各區東海大學校友會長或幹部為原則，協助聯絡、協調 2022年主辦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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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輪值主席、母校校友室、各國各區校友會的工作。 

決  議：總聯絡人：由日本校友會長吳錫銘擔任，並請各國各區校友會推選 2 位聯絡人，同時加入 

        同名 line群組，以便未來協助「全球東海大學校友聯誼大會」的聯絡工作。 

五、臨時動議 

動議一、建議東海大學及各地校友會活動能夠以視訊方式提供給海外校友共同參與。 

(動議人：尚摩西-美国芝加哥前會長) 

決  議： 

1. 東海大學磨課師線上課程提供給海外校友參考學習。 

( MOOCs網址：https://reurl.cc/Ld6pz9 ) 

( 台灣校友總會網址：http://www.thu.org.tw/ ) 

2. 台灣各地校友會活動視訊部分，提至台灣校友總會理監事會討論。 

 

動議二、建議「全球東海大學校友聯誼會發起函」以親筆簽名方式連署。 

(動議人：就友室蔡清欉主任) 

決  議：通過。請各國各區校友會於「全球東海大學校友聯誼會發起函」親筆簽名，並拍照回傳。 

這將成為校友會重要歷史文件。 

六、散會 

 

 

 

 

 

 

 

 

 

 

 

 

 

 

 

 

 

 

 

 

 

 

 

 

 

 

 

 

https://reurl.cc/Ld6pz9
http://www.thu.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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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全球東海大學校友聯誼會發起函 
 

去年 2019 年，馬來西亞東海大學校友會舉辦 5 年一度的校友大會，有來自世界各國各區校

友會代表的熱心參與，乃至連王茂駿校長、吳清邁董事長賢伉儷、程海東前校長賢伉儷、李福

登校長賢伉儷、廖勝雄教授賢伉儷、Dr. Ross…等師長都熱心參與。 

 

世界各國各區的校友會代表，有來自台灣的台灣校友總會、香港校友會、澳門校友會、日

本校友會、越南校友會、大陸區校友會、美國南加州校友會…等，盛況空前。在地主國馬來西

亞校友會的熱忱接待、精密安排之下，歡度了多日的文化饗宴之旅。 

 

校友大會紅地毯的接待、舞會的歡笑、餐飲的豐富可口、馬來西亞校友的豪邁熱情，都讓

大家愉悅開心，且念念不忘。 

 

我們想，如果以後年年能在世界各國各區舉辦類似這種全球的校友聯誼大會，那會是一件

多麼開心又有意義的活動！又會多麼促進全球校友的情誼！進而引領大家關懷我們的母校，懷

念起校園風光，回想在美麗校園求學時的美好時光！ 

 

因而，我們幾個國家、地區的校友會代表人發起每年舉辦的「全球東海大學校友聯誼會」，

由各國各區校友會輪流辦理，由當地國家、地區的校友會全權規劃、負責，擔任大會輪值主席，

以多多強化全球校友的感情與交流！ 

2020.9.1 

 

 

 
 

 

 

 

 

 

 

各國各區發起校友會（依筆劃順序）代表： 

 

台灣校友總會長(提出發起)卓春英  大陸區校友會會長   史南橋   日本校友會會長         吳錫銘 

中東校友會籌備代表      湛聿晃  英國校友會籌備代表 戴翌軒   美國芝加哥校友會前會長 尚摩西 

馬來西亞校友會會長      倪漢忠  越南校友會會長     蕭俊祥   澳洲校友會籌備代表     陳家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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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球東海大學校友聯誼會計畫草案 
 

一.宗旨：為強化全球東海大學校友的聯誼、團結全球校友、關懷母校、協助學弟妹、幫助母校校務

發展，故成立本「全球東海大學校友聯誼會」。 

二.大會舉辦：本全球聯誼會兩年舉辦一次，由各國各區校友會推舉在該國該區輪辦，輪辦的校友會

長為當次大會主席，亦為輪辦兩年內之輪值主席。 

   每次推舉兩屆。 

三.每次大會時，推舉總聯絡人 1 名、聯絡人 2 名，以各國各區會長、幹部為原則，協助聯絡、協調

下次大會主辦校友會、輪值主席、母校校友室、各國各區校友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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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東海大學校友聯誼大會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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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東海大學校友聯誼會活動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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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海大學校友總會校友楷模選拔暨表揚辦法 

2020年 7月 11日校友總會第十一屆第八次理事會議修正通過 

2018年 6月 9日校友總會第十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2014年 1月 11日校友總會第八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2011年 9月 3日校友總會第七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2010年 10月 2日校友總會第六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2010年 6月 12日校友總會第六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訂定通過 

第一條 宗旨 

東海大學校友總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表彰對國家社會及母校有特殊貢獻之校友， 

以光大校譽，並激勵在校學生奮發向上，特訂定校友楷模選拔辦法。 

 

第二條 選拔條件 

本校畢(肄)業(以下稱校友)，具備以下條件之一者，可被推薦為校友楷模候選人。但曾當選本

會校友楷模或母校傑出校友者不適用之： 

一、擔任機關團體重要職位，績效卓著者。 

二、於學術研究有特殊成就，或重要發明或著作，成績卓著者。 

三、經營企業有特殊成就並熱心公益者。 

四、從事社會服務或慈善事業，足資楷模者。 

五、在文學、藝術及體育等方面有重大成就者。 

六、刻苦奮鬥克服困難環境卓然有成，足為後進楷模者。 

七、對母校建設及發展有重大具體貢獻者。 

八、對校友會發展有特殊貢獻並能發揚東海大學精神，足資楷模者。 

 

第三條 推薦方式 

本會校友楷模候選人之推薦人如下。但遴選委員不得擔任推薦人： 

一、母校各教學及行政單位。 

二、母校各地區校友會。 

三、母校各系系友會。 

四、校友服務之機關首長。 

五、畢業校友:應有三人以上連署推薦。 

由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推薦人推薦者，需檢附推薦單位之會議紀錄。 

推薦符合前條資格之校友為本會校友楷模候選人時，應尊重被推薦人意願，並由被推薦人於申

請表格簽名或出具同意被推薦參選之書面證明。 

前項被推薦人經本會校友楷模選拔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得保留資格二年。 

第四條 遴選方式 

一、「校友楷模遴選委員會」設委員七至九人，負責審查並遴選當年度之受獎人，總會長擔任主 

任委員，由校友總會理、監事推選四人擔任委員，歷屆校友楷模代表一至二人，社會賢達

校友一至二人由總會長推舉之，及母校代表一人，共七至九人組成，委員任期為兩年，連

選得連任，委員不得被推薦為候選人。 

二、各界推薦之人選，經校友總會校友楷模遴選委員會通過推舉。 

三、遴選委員會得邀請推薦人或相關單位人員列席說明或提供資料。 

第四條之一 

本會每年於十月底前公告並通知辦理校友楷模選拔作業，推薦者應於每年十一月底前，填具推

薦表向本會申請。校友楷模應於十二月底前遴選完成並公告當選名單。 

第五條  

校友楷模當選名單應公告於本會網頁或藉由媒體採訪報導，並於當年度本會會員代表 

大會公開表揚及頒發校友楷模當選證書及獎牌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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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本會校友楷模之遴選，自校友楷模候選人中選出三分之二為校友楷模當選人，並以十二名為

限。 

前項當選名額中應保留一名為『校友服務傑出貢獻獎』予長期持續從事校友服務，且貢獻卓著

之本會會員；若無適當人員則名額不保留。 

第七條 校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受推薦為本會校友楷模候選人：其已當選者，本會應撤銷其校友 

楷模當選資格。 

一、受刑事判決有罪確定。但受緩刑或易科罰金宣告者，不在此限。 

二、違反社會公序良俗，嚴重影響母校或本會聲譽，有具體事實。 

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或理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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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海大學校友總會校友楷模選拔推薦表 

受 
推 
薦 
人 

姓    名  出生年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公) 
(宅) 

手 機  

電子信箱  

畢業年限 西元    年  月第  屆    系所畢 

經  歷  

相       片 

 

特 
殊 
表 
現 
事 
蹟 

 
 
 
 
 
 
 
 
 

推 
薦 
人 
士 

姓名 現職 
通訊處 

電話/手機 簽名 
電子信箱 

  
 

  
 

  
 

  
 

  
 

  
 

推薦單位 單位名稱 通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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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檢附會議紀錄) 
電子信箱 

 單位簽章 
 

 

 

 
 

受推薦人簽名 
(須檢具本人同意證明或簽名) 

 

 

審
查
意
見 

遴
選
委
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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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9 年度各地校友會會費繳納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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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東海大學校友總會組織章程 

 

中華民國 102年 01月 05日第八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年 12月 27日第六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年 01月 26日第五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5年 01月 14日第四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89年 01月 23日制定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名稱為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東海大學校友總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 

本會以加強校友感情聯繫，結合校友事業，團結互助合作，發揚母校精神，協助校

務發展，並促進社會公益，提昇生活品質為宗旨。 

第三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並得依法設立分級組織。 

前項分級組織之名稱，應定為「００市（縣）東海大學校友會」。 

第四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 

本會得於會址所在地區以外之地區設立分會，其組織簡則由本會理事會（以下簡稱

理事會）擬定。 

前項分會之設立及組織簡則，應經主管機關核准。 

本會會址及分會會址應於設立或變更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第五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聯繫校友情誼，發揚中華民國東海大學（以下簡稱母校）立校精神。 

二、結合校友事業，團結互助合作。 

三、爭取公私立機構、團體或個人之捐助，以協助母校校務或本會會務之發展。 

四、建置校友資訊網路，提供就業與創業服務。 

五、出版及發行刊物，作為聯繫校友及母校之交流管道。 

六、舉辦社會公益活動。 

七、其他有關母校校務或本會務發展事項。 

第六條 （刪除） 

第二章   會員 

第七條 

 

  

 

 

 

 

  

本會會員之種類及其應具資格如下： 

一、基本會員：曾就讀母校，並經母校依法發給正式文憑證書者。 

二、永久會員：具前款之資格，且於入會時繳交永久會費或一次繳足十年常年會費

者。 

三、團體會員：除第三條之分級組織為本會當然團體會員外，其他認同本會宗旨之

公私立機構或團體。 

四、榮譽會員：曾就讀、任職或任教於母校者。 

五、贊助會員：贊助本會工作、業務推展之團體或個人。 

具前項資格之一者，於申請加入本會時，應填具入會申請書，繳交入會費，並經理

事會審核通過後始成為會員，得行使會員之相關權利。 

團體會員應推派具永久會員資格者一人為代表，行使該團體之會員權利。 

第八條 

  

會員除榮譽會員與贊助會員外，有表決、選舉、被選舉及罷免之權。 

前項權利，每一會員均為一權。 

第九條 會員有遵守本章程、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或理事會之決議及繳交會費之義務。 

第十條 

 

 

會員或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本章程、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或理事會決議之行為

時，得由理事會決議為警告或停權之處分；其因喪失行為能力經法院為禁治產宣告

或其違反法令之行為，係因故意犯罪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者，得由理事會決議為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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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其會員資格之處分。 

第一項之行為危害本會情節重大者，並得經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十條之一 

 

 

 

 

  

會員有欠繳常年會費之情事者，得由理事會決議為下列之處分： 

一、欠繳常年會費達三個月以上者，得予以警告。 

二、欠繳常年會費達六個月以上者，得予以停權。 

會員受停權處分且其期間合計逾一年以上者，應由理事會提經會員大會決議，予以

除名。 

前項規定，於第三條之團體會員，不適用之。 

第十一條  
會員或會員代表死亡、喪失會員資格或經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除名者，即為出

會。 

第十二條 

  

會員聲明退會者，應以書面為之，其自送達本會之時起，發生效力。 

擔任理、監事之會員聲明退會者，應於三個月前通知本會。但有不得已之事由者，

不在此限。 

第三章   組織與職權 

第十三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本會會員人數達三百人以上時，得由分級組織就所屬會員依下列原則選派會員代

表，參與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 

一、分級組織所屬會員人數在一百人以下者：每十人推派會員代表一名。 

二、分級組織所屬會員人數逾一百人以上者：每逾二十人增派會員代表一名。 

會員代表之任期二年。 

會員或會員代表名冊應於每年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召開一個月前報請本會核備。 

第十四條 

 

 

 

 

 

 

  

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永久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預算及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第十五條 

 

  

本會置理事二十一人，監事五人，由會員代表選舉之，並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

會。 

前項理、監事選舉時，並得按得票數之高低依序另選出候補理事七人，候補監事一

人，於理、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 

第十五條之一 

 

  

會員或會員代表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為理、監事候選人： 

一、現任或曾任本會會務幹部、各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或分會、分級組織、監事以上

之職務。 

二、經現任理事三分之一以上之聯名推薦。 

第十五條之二 

 

 

 

  

本會為辦理、監事之選舉，得設選務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七人，由理事長就候選人

以外之會員或會員代表中提名，經理事會同意後聘任之，辦理審查候選人資格及其

他有關選務工作。 

選務委員會應於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召開前二個月，將理、監事之選舉事宜通知各

會員或會員代表，於召開前一個月完成參選登記，並於召開前十五日將候選人資格

審查結果通知各登記參選之人。 

第十六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或會員代表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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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及理事長。 

三、議決理事、常務理事或理事長之辭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訂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預算及決算。 

六、提出下屆理、監事候選人建議名單。 

七、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七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七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

長。 

理事會置副理事長若干人，由理事長就常務理事中提名經理事會同意後任之。 

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召集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及理事會並為

主席。 

理事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副理事長一人代理之；其未指定或不能指定

時，由常務理事推舉副理事長一人代理之。 

理事長或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副理事長出缺時，由理事長於一

個月內就常務理事中補提名並經理事會同意後任之。 

前項補選之人員，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第十七條之一 

 

  

常務理事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為理事長候選人： 

一、現任或曾任本會、分會或分級組織理、監事之職務。 

二、經現任理事二分之一以上之聯名推薦。 

第十八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十九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本會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席。 

常務監事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

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二十條 

 

 

  

理事、監事之任期為二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理事、監事之任期自本屆第一次理事會開會之日起算。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但理事長、常務監事或理事會會務幹部，經理事會決議賦

予職務，而需經常至本會處理會務者，得在預算額度之範圍內酌予支給車馬費。 

第二十一條 

 

 

 

  

理、監事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應即解任： 

一、出會者。 

二、辭職經理、監事會同意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之期間逾其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一條之一 

 

 

  

分會及分級組織之新任會長自就職之日起，得依其意願為本會之見習理事或見習監

事。 

見習理事或見習監事得列席理事會或監事會，參與議題討論及表示意見。但無表決

權。 

第二十二條 

 

 

 

本會設秘書處，置秘書長一人，工作人員若干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會務；秘

書長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同意後聘免之，工作人員由秘書長提請理事會聘免

之，並均應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秘書長之職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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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理事長交辦或理事會決議之事項。 

二、保管本會所有檔案、印鑑、辦公用具及其他文件，並編列財產目錄。 

三、本會各種會議之準備、紀錄、通知及對外函電之處理。 

四、負責指揮、考核工作人員。 

五、其他秘書處之相關工作。 

工作人員不得由選任之職員擔任；其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第二十二條之一 

 

 

 

 

 

 

 

  

本會置財務長一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同意後聘免之，並應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 

財務長之職責如下： 

一、管理本會財務、會計、出納、帳冊及各項投資。 

二、製作本會財務報表及編列年度預算控制。 

三、定期向理事會及會員代表大會提出財務報告。 

四、開立並稽查年度各類之繳款、捐款、收入及收據。 

五、負責理事會授權動用之行政經費開支或採購。 

六、其他財務相關事項。 

第二十三條 

 

 

 

 

 

 

 

  

本會為推行會務，得經理事會決議，設立或變更下列委員會： 

一、財務委員會。 

二、公共關係委員會。 

三、關懷母校委員會。 

四、分會發展委員會。 

五、活動暨編輯事務委員會。 

六、資訊管理委員會。 

七、其他有設立之必要，並經理事會決議者。 

各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應提經理事會同意後任免之，其任期與理事

同。 

各委員會應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編製年度預算及工作計畫，提交理事會審

查。 

除第一項所定之各委員會外，理事會並得視實際需要，經決議設立各種小組或作業

組織。 

第一項之委員會及前項之小組或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由理事會訂定，並經報請主

管機關核備後施行；其有修正或廢止時，亦同。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經理事會決議，聘請榮譽理事長、名譽理事長、名譽副理事長、名譽理事、

顧問若干人，其聘期與理事之任期同。 

第四章   會議 

第二十五條 

 

 

 

 

 

 

 

  

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分為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均由理事長召集之。 

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之召集，應於開會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各會員或會員代表。

但因緊急事故召集之臨時會議，得於開會前一日送達通知。 

定期會議於每年十二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提前或延後一個月召開。 

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應召集臨時會議： 

一、理事會認為有召集之必要。 

二、會員或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 

三、監事會函請召集。 

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之召集，應報請主管機關派員列席。 

第二十六條 

  

會員或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或會

員代表一人代理之。但每一會員或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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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 

 

 

 

  

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或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

同意行之。但第十四條第一款、第二款之罷免及第五款至第八款之事項，應有出席

人數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第十四條第一款之事項，於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其決議應有前項出席人數四分之

三以上之同意，或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監事會每年至少舉行會議二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之召集，除臨時會議外，應於開會前七日以書面通知各理、監事；其決

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九條 

  

理、監事應親自出席理、監事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其連續二次無故缺席者，

視同辭職。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由基本會員、永久會員或團體會員於入會時繳交。 

二、常年會費：由基本會員、團體會員或贊助會員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前繳交。 

三、永久會費：由永久會員於入會時繳交。 

四、事業費。 

五、會員、顧問、公私利機構、團體或個人之捐款。 

六、委託收益。 

七、基金及其孳息。 

八、業務及其他收入。 

入會費、常年會費及永久會費之金額如下： 

一、入會費：基本會員或永久會員為新臺幣五百元；團體會員為新臺幣五千元。 

二、常年會費：基本會員為新臺幣一千元；團體會員為新臺幣五千元；贊助會員按

其為個人或團體而定其金額。 

三、永久會費：新臺幣一萬元。 

前項各款之金額，得經理事會決議，增加至一倍，或減至二分之一。 

團體會員在七月一日以後始申請入會者，其當年之常年會費得折半繳納。 

贊助會員贊助當年度之費用者，得參與該年度之活動。 

第三十條之一 

 

 

  

入會費、常年會費及永久會費由分級組織向其所屬會員收取，並將所收取會費之五

分之一及其應繳交之團體會費，於每年十月三十一日前向本會完納。 

分級組織推選參與會員代表大會之會員代表人數，由本會按其提報之名冊及完納前

項會費之數額後定之。 

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二條 

  

 

 

 

 

 

 

  

每年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內，理事會應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及員工待

遇表，提請會員代表大會議決後，於年度開始前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如會員或會員

代表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時，得先經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陳報主管機關，並於

事後提經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議決後再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每年會計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理事會應編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

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經監事會審核後，連同監事會之審核

意見書，提請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議決，並於三月三十一日以前報請主管機關核

備。如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時，得先經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陳

報主管機關，並於事後提經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議決後再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三十三條 

  

本會解散後，如有剩餘財產時，應歸屬於本會會址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

關指定之機關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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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則 

第三十四條 （刪除）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修正或廢止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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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夫人賴兆貞來信 

東海大學校友總會會長卓春英及就友室蔡家幸副主任 鈞鑒 

   有關校友總會致就業輔導與校友聯絡室有關校友會館內新辦公空間一

文，已由蔡家幸副主任轉交餐旅系，再轉校友會館曾嫦玲經理，最後由東

海會館營運小組收悉。 

 

目前東海會館的管理經由東海會館管理委員會裁示，及東海大學行政會議

通過，農學院餐旅系已於 8月 1日全權移交校友會館管理事宜給東海會館

營運小組，由賴兆貞擔任召集人。敬請查照。 

 

    校友總會未來空間平面配置圖示如附，請查收。空間已由原 6坪擴充

至 10 坪。另外，一樓將會設置面臨綠地的多功能開放空間，約 30坪，可

供校友總會舉辦會議，活動，演講，及輕食用餐使用。因營運收入考量，

會館設計仍維持原住房數及空間不變。 

 

祝   健康快樂 

賴兆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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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8東海大學校友總會會館規劃空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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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螞蟻雄兵築巢計畫募款清單(2020.10.08 版) 

 


